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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太原理工大学干部教师入企 

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学校各单位： 

《太原理工大学干部教师入企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业经学校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太原理工大学 

2016 年 11 月 29日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6年 11月 29日印发  



 

太原理工大学干部教师入企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根据省委组织部《关于山西省万人干部入企服务工作干

部选派的通知》（晋组干函字[2016]125 号）要求，为做好

我校干部教师入企服务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 工作要求 

所有被选派参加入企服务的干部教师，要主动妥善安排

好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工作，按时入企服务。 

入企服务期间，必须遵守企业的管理规章制度。因故离

岗，须向学校和企业请假，擅自离开岗位的按旷工处理。 

二、入企期间的有关待遇 

1、工资待遇 

干部教师参加入企服务期间，视同完成岗位职责、额定

教学及科研工作量，工资、津贴等福利待遇正常发放。 

2、相关费用报销管理 

所有被选派参加入企服务的干部教师，入企服务过程中

产生的交通、住宿等费用由学校负担。到太原市以外企业服

务的，每月原则上报销住宿费及往返路费一次（学校公务需

要除外），按照在企业工作天数给予伙食补贴 100 元/天。 

三、工作协调 



各相关单位要密切配合，做好干部教师入企服务期间的

教学及相关工作。课程安排及调整由学院负责协调；差旅费

报销、年终考核及工资津贴发放由人事处牵头落实，教务处、

财务处配合。 

四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  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 

太原理工大学首批干部教师入企服务名单 

（2016年 9月 15日—2016年 11月 15日） 

姓名 学院 姓名 学院 

李晋平 化工 唐  宾 材料 

张永发 化工 陈  超 材料 

刘守军 化工 靳保全 电力 

宋选民 矿业 徐  樑 电力 

刘正和 矿业 桑胜波 信息 

 

 

 


